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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主席： 
有關劏房業主疑向租戶轉售電力 

感謝九龍城區議會向本公司反映劏房業主向租戶多收電費及轉售電力的情況。我 

們明白社會各界對此議題的關注和期望，作為負責任的公共機構，中電一直關注這 

個社會問題，並與各界交流及合作，一起尋求解決問題的最佳方法。 

這個討論多時的社會議題，涉及不少政策和法律爭議。中電作為香港其中一間電力 

公司，並非執法機構，無權介入業主與租戶之間的租務協議。根據中電與客戶簽署 

的「供電則例」第217條，客戶不得把購自本公司的電力轉售予第三者。現時本港 

並無相關法例監管，但每當中電收到懷疑涉及轉售電力的查詢，都會跟進及調査。 

若有足夠證據，中電可以向違規客戶中止供電。 

不過，據我們了解，現時劏房戶的電費是以雜費或管理費等名目收取 

電費列出，難以證實業主轉售電力。正如部份劏房居民早前反映 

主轉售電力而終止供電，最終受影響的只是住客。 

並非獨立以 

以及他們希望安裝獨立電錶的訴求。然而 

必須符合一些先決條件及安全標準，包括：分租單位要有獨立門戶和獨 

立電力裝置、符合電力條例規定的安全標準及「供電則例」的要求、得到業主同意 

及得到大廈管理人同意。 

為了解有關租客的實際情況，中電曾主動約見發表「劏房戶被濫收電費」調查報告 

i客主動向中電舉報違規個案。然而，中電至今未有 

3體和租戶舉報任何懷疑轉售電力個案。中電正積極嘗試協助受影響的劏 

於去年主動與社福機構、環保團體和電器業職工會合作和研究，探討如何為 

獲得業主同意而又合符以上標準的劏房單位，免】 

關顧社群是中電的核心價值之一，多年來我們一直致力關懷弱勢社群 

同社區項目，幫助有需要人士 。例如'我們於2013年為每戶提供300元現金津貼 

去年向有需要人士送上節能電器等，希望藉此有助減低劏房戶在電費方面的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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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樂意繼續與社會各界及政府一起討論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案，盡心聆聽包括 

九龍城區議會諸位議員及相關團體提出的寶貴意見。如果能夠有一個各方面可接受 

的方案，我們願意切實考慮和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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